
职业病危害评价信息公开表
建设项目

（建设/

用人单

位）

信息

用人单位

名称
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联系人 齐春祥

项目所在

地

公司厂址位于南宁市大学东路170号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内，在南宁市快速环道与大

学路口交界附近,行政隶属南宁市西乡塘区管辖。厂区中心地理坐标: 东经107°

45'~108°51'，北纬 22°13'~23°32'。

项目名称 广西农业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评价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评价项目

简介

厂区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并拥有固定生产设备100多台，年产值5000万元以上。主要业务

有：人防防护、防化设备制作、安装及维护。2018年生产钢结构单（双）扇防护（密闭）门（含

防护密闭封堵门）800樘套；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双）扇防护（密闭）门2300樘套。

在本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期间，项目各主要生产设备运行正常，现有职业卫生防护设施亦

运行正常，根据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未见发生任何急性职业中毒和职业病危害事故。

本项目检测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

氮、噪声、矽尘、砂轮磨尘等。

服务机构

信息

名 称 广西工程技术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资质
乙级

地 址 广西南宁市兴宁区长岗路三里一巷45号

现场技术

人员

黄平凤、

丁宏静

服务过程

陪同人员
齐春祥 现场勘验时间 2019年1月24日～2019年1月28日

职业病危

害因素

检测结果

（摘要）

检测结果显示，冷作1车间的电焊工、切割工和混凝土门制备车间电焊工、打磨工、混凝土

搅拌工接触的噪声8h等效声级强度检测结果超标；

混凝土门制作车间电焊工接触紫外辐射（电焊弧光）的强度超标；

其余岗位各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浓度（强度）均符合职业卫生标准要求。

评价结论

（摘要）

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

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并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职业

卫生相关管理制度、操作规程；

建立了职业卫生档案、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除未见企业向主管部门进行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的申报相关工作；

在本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之前未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未见企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未见公布有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未见公司设有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

未见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职业卫生培训；

部分员工未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部分离职员工未进行离职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不符合要

求外，其他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要求。

建议（摘

要）

企业未向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进行职业危害申报。应按《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8号）的要求，在公司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自收到有关检

测、评价结果之日起15日内向申报机关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

在本次职业卫生状评价之前未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进行检测；应按《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定期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项目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

未见企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未见公司设有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日常监测；应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建立自身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队

伍，加强对自身监测队伍的能力建设，对监测人员进行培训，购买符合要求的监测仪器设备，使

其具备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监测相适应的能力。

未见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培训。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三

十四条的规定，尽快安排项目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培训，并应取得培训

合格证书。

冷作1车间和混凝土门制作车间的各工种接触的噪声8h等效声级超标，加强对冷作1车间和混

凝土门制作车间高噪声设备的维护、润滑，以降低其摩擦噪声。建议对高噪声的机器进行有效隔



离，防止其产生的高噪声对工人的影响。

现场有部分工人未佩戴个人防护口罩，应加强对工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监督检查，对

其加强培训，增强其自我防护意识。

混凝土车门制作车间的冲压工接触的噪声8h等效声级超标，应加强对混凝土门制作车间搅拌

工防噪耳塞佩戴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其加强培训正确佩戴防噪耳塞。

现场有部分电焊工人未佩戴防紫外线面罩，应加强对工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于电焊作业的人员严格督促其正确佩戴电焊面罩，对其加强培训，增强其自我防护意识。

新员工未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在今后的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中，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

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

作业。

离职员工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在今后离职员工在离岗前应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

检查，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尚未对2019年职业健康检查需要复查的人员进行复查。企业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

议，及时安排2019年在岗期间检查中应进行复查的16名作业人员进行复查或诊治，并根据结果进

行安置。在今后的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从事职业有关的健康损害的员工及职业禁忌证者，亦

应及时将其调离原岗位并妥善安置。复查或安置情况均应保留相关记录。

2019年职业健康检查未包含锰及其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紫外辐射相关项目检查。

建议企业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 188-2014）的要求进行相关项目的职业健

康检查。

技术审查

专家组评

审意见

（摘要）

\


	\

